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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人要讨个说

法，证据只有薄薄一张纸

这是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王奶奶主张她曾在 2010 年向

被告某公司支付现金 6000 元购买

终身服务卡， 公司承诺可凭该服务

卡为老人提供终身服务， 约定可凭

卡享受每年六大特殊节日礼包、 免

费体验沙龙和舞会等各项优惠活

动， 但该公司并没有向王奶奶提供

过服务。 后来， 公司停产， 也没法

提供服务， 王奶奶多次与该公司沟

通、 催讨无果， 只能来法院起诉，

要求退还购买终身服务卡的 6000

元款项。

当翻到诉状的最后一页， 落款

处王奶奶那笔画极不连贯的签名映

入眼帘。

近 80 岁的年龄， 2010 年发生

的事， 颤颤抖抖的签名……而且翻

开证据页， 只有一张服务卡的复印

件， 就是这起案件全部的证据材

料。 原来由于事情发生在十多年

前， 王奶奶当时是现金支付， 只能

拿出终身服务卡的复印件作为证

据。

考虑到在案证据极为有限， 我

第一时间与原告和被告联系了解案

情。

“法、 法官， 你好！ 你好！ 非、

非常感谢法院能、 能够愿意受理我

的案子！” 接通电话后的王奶奶言

语磕磕巴巴， 但情绪激动， “这个

公司就是骗子， 当时销售员求我帮

忙冲业绩， 我才办卡的！ 当时跟我

一起买的人都年纪大了， 要不动

了， 但我要坚持讨回公道！”

“这个老太太说话颠三倒四的，

前前后后投诉了我们十多次， 解决

了又来。” 某公司一听到王奶奶的

名字时抵触情绪也非常强烈， “她

充值 6000 元购买我们公司产品，

服务卡是附赠的， 市场监管所已经

组织我们调解了， 她拿了价值远超

6000 元的商品还不满意， 她这是

滥诉！” 某公司给出了大相径庭的

陈述， 表示王奶奶的服务卡是充值

6000 元购买公司产品时赠送的，

但因年代久远、 人员变动， 该公司

也只能提交一份存货单的复印件作

为证据。

积尘已久的收据，新

的争议焦点浮现

面对原、 被告大相径庭的陈

述， 考虑到王奶奶的年龄和身体状

况不宜反复奔波， 我决定致函曾多

次为双方进行调处的市场监管所调

取相关材料。 市场监管所回复的材

料有厚厚一沓， 有 2018 年到 2023

年共 12 次投诉及处理记录。

我仔细阅读后发现， 其中确实

有一张王奶奶购买保健品的存货

单， 且金额与 6000 元基本匹配。

此外， 双方已于 2020 年达成调解，

由某公司向王奶奶交付对应价值产

品。

难道王奶奶真的是无理维权？

庭审中， 原、 被告对于涉讼

6000 元的实际用途各执一词。 某

公司主张全部纠纷均已调解并履行

完毕， 王奶奶是无理维权。 王奶奶

闻言却皱起了眉头， 坚称某公司的

存货单针对的是 2008 年的消费，

当初调解解决的也只是 2008 年存

货的问题。 但双方都无法提供更多

的证据予以佐证。

就在法庭事实调查即将结束

时， 王奶奶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之前还付过钱！ 这个存货单是

之前买保健品的存货单。”

面对新出现的陈述， 案情突然

发生变化。 如果王奶奶支付的金额

不止 6000 元， 那么存货单和服务

卡极有可能是两件事， 我决定给王

奶奶 10 天时间补强证据。

“陈法官， 我找到了收据， 给法

院送来了！” 王奶奶激动地打来电话。

王奶奶送来的是一张皱巴巴、 落款时

间为 2008 年的 6000 元支付收据。 经

比对， 收据上手写的购买产品数量及

价格与市场监管所提供的存货单所载

相匹配。

对此， 某公司坚称， 王奶奶两次

付款都是为了购买公司商品， 因金额

基本相同， 销售人员图方便， 就把之

前已兑现的存货单给了王奶奶作为后

一次提货的依据。 该公司两名原公司

销售人员还就重复使用存货单一事到

庭作证。 “再说了， 我们调解过！ 当

时不管是保健品还是服务卡都一并处

理了。” 某公司强调。

对于涉讼 6000 元是否已经在市

场监管所的调解下处理完毕， 因调解

笔录只记录了最终方案， 依据现有的

证据也是管中窥豹， 难以探明原委，

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到底是王奶奶年事已高， 记错了

收到存货单的时间和调解的内容， 从

而错误理解了终身服务卡的性质，

还是某公司为了逃避责任在虚构事

实， 以存货单混淆两起纠纷？

抽丝剥茧还原调解细

节，老人心事终得解决

为了打破困局， 更全面地查清

事实真相， 我决定前往市场监管所，

找到当时参与调解的工作人员进行

调查。 当问及调解协议是否是针对

存货单和终身服务卡两件事时， 工

作人员努力回忆调解细节， 并表示：

“王奶奶确实来投诉过存货单和服务

卡两件事……调解笔录看不出有两

件事一揽子解决。 如果包含终身服

务卡的事情， 某公司签笔录时应该

会加上‘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之类

的表述， 不会这么简单。”

经过对搜集的证据层层抽丝剥

茧和综合分析研判， 我心里对真实

情况有了比较准确的认知， 并组织

王奶奶和某公司来院， 向他们宣读

了市场监管所人员的调查笔录， 双

方都表示认可笔录陈述内容， 但某

公司依然坚持调解协议就两件事一

并予以处理。

宣判前， 我拨通了某公司的电

话： “上次也和你们说过， 这个案

子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涉讼 6000

元是否经市场监管所处理， 从调取

的历年投诉记录看， 王奶奶确实就

两件事情都进行过投诉， 你方主张

的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仅有证人陈

述， 为了查清事实， 法院也已向市

场监管所调解人员核实了情况， 举

证不能的相应后果你要有所考虑。”

有了市场监管所调解人员调查

结果的铺垫， 在我的耐心解释下，

某公司的态度出现松动， “陈法官，

你的各项释明我都了解， 确实是我

们公司管理、 经营等方面的问题引

起了这次纠纷， 我们支持法院依法

判决的结果。”

最终， 我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由某公司退还王奶奶 6000 元。 后来，

该公司主动履行， 困扰王奶奶许久

的一桩心事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判决后， 王奶奶寄来感谢信，

表达了对人民法院用心用情为人民

办实事的真挚感谢： “我们普通市

民对法律知识和诉讼程序不熟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多次实地

走访相关单位调查， 认真细致地审

查证据、 厘清案情， 让我更坚信在

法治社会下， 每个人都能在法律框

架内平等地追求自己的权利。”

民事审判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

相关， 作为一名民事法官， 为了查

清案件事实， 要不怕麻烦、 不怕辛

苦， 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

为准绳的前提下， 积极帮助当事人

解开矛盾心结， 贯彻法、 理、 情相

融合的司法理念， 促进纠纷的实质

性化解， 切实做到案结事了、 定分

止争。 衡量工作成果的标准， 并不

是简单的结案数量， 而是当事人的

矛盾被实打实地化解， 当事人的急

难愁盼被彻底地解决。 我们应该始

终贯彻“以法为据、 以理服人、 以

情感人” 的司法理念， 用专业严谨

的高度负责态度， 在各种纷繁复杂

的纠纷中抽丝剥茧查清事实， 扎实

办好每一个案件， 注重司法裁判

“三个效果” 的有机统一。

（该案主审法官： 陈宇琦 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 陈宇琦

“法官，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能受理我的案子， 他们都劝我不要弄了， 没有人会管

我的。 被告那边跟我说你去起诉吧， 不可能赢的……” 原告王奶奶当时的话让我记

忆犹新。

这是一起“不好办” 的案子。 原告王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在十多年前购买

了某公司的“终身服务卡” 却没有享受到相关服务， 而公司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面

对极为有限的证据， 我们该怎么办？

法院供图

古稀老人十多年前买终身服务卡

未享受过服务要求退款屡屡被拒

当证据材料

只有一张复印件


